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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考新政即将实施，考了一半的学员咋办？

已合格的考试成绩仍然有效
本报12月26日讯(记者 董钊)

从明年1月1日起，驾考新规开始实
施，不少正在学车的学员心存疑问，
尤其是三类科目正在考试过程中的
人，他们中不少人咨询车管部门，只
过了科目一，或者科目二考过了桩
考，新政实施后还要重考吗？

济南市车管所考试科负责人告

诉记者，公安部123号令实施前已经
预约的考试次数不计算在五次预约
限制次数中。123号令实施后，自
2013年1月1日起开始计算预约考试
次数，在驾驶技能准考证明有效期
内，科目二和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
考试的各有五次预约考试机会。

在2013年1月1日前，已报名但

未完成考试的学员按什么标准考
试呢？这位负责人表示，123号令实
施前已合格的考试成绩(包括桩
考)仍然有效。2013年1月1日起，科
目一、科目二、科目三考试全部按
照新的考试内容和标准进行考试。
对2013年1月1日之前通过科目二
桩考、未完成科目二其他项目考试

的，1月1日以后继续参加科目二考
试时，可以不再参加桩考或倒车入
库项目的考试。

该负责人表示，机动车驾驶人
考试分为三个科目，每个科目考试
前都需要提前预约。123号令实行
申请人通过互联网、电话等自助预
约考试，增加了考试预约方式，方

便群众根据自己的学习、工作和
生活安排预约考试时间，避免到
车辆管理所办理造成的排队等
候。需要提醒的是，群众因故不能
按照预约时间参加考试的，应当
提前1天取消预约。对没有提前按
规定取消预约的视为没有参加考
试，考试不合格。

不避让校车，罚200元记6分
济南市“正牌”校车共有91辆，数量少仍是现实
本报记者 董钊

12月24日，在江西贵溪

市又有11名儿童因校车存

在安全隐患而殃及生命，校

车安全屡屡成为争议焦点。

本报记者从济南交警部门

获悉，目前济南市登记的校

车一共有91辆，其中48辆校

车来自平阴。运营规范的

“正牌”校车数量少，依然是

济南市的现状。

为规范校车运营，按照

公安部123号令、124号令有

关校车的管理规定，济南市

从公布之日起已开始实施。

对于校车的安全规范运行，

济南市交警部门公布了《公

安部令第 1 2 3、1 2 4号一百

问》中针对相关问题的解

释。

12月26日下午，济南市首家新
型小学生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地
在济南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揭牌。

在室外，小学生们在施划了交
通标志、标线，设置了红绿灯的机
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上，分
别驾驶电动小汽车、骑小自行车，
或是步行体验，以提高文明出行意
识。小学生们通过这种生动形象、
寓教于乐的交通安全教育和交通
参与体验形式，学习和掌握交通法
规和安全知识，提高交通安全意
识。据悉，下一步这种新型的交通
安全宣传教育方式将在全市范围
内进行推广。

本报记者 董钊 通讯员
陈胜 摄影报道

小学生体验

“开车”过马路

 校车随意在路边接学生，罚款200元记2分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规定，校

车上下学生，应当在校车停靠站点
停靠；未设校车停靠站点的路段可
以在公共交通站台停靠。驾驶校车

违反规定随意停靠上下车的，可以
处200元罚款，对驾驶人记2分。

 在道路上行驶未避让校车，罚200元记6分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规定：

“校车在同方向只有一条机动车道
的道路上停靠时，后方车辆应当停
车等待，不得超越。校车在同方向
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停

靠时，校车停靠车道后方和相邻机
动车道上的机动车应当停车等待，
其他机动车道上的机动车应当减
速通过。

校车后方停车等待的机动

车不得鸣喇叭或者使用灯光催
促校车。”如果社会车辆遇校车
停靠上下学生时，不按规定避让
校车的，将会被处200元罚款，记
6分。

 校车不得载学生加油，否则罚200元记2分
由于学生自我保护能力差，

紧急逃生、避险能力弱于成年
人，因此，校车在运载学生时加

油安全风险较大。《校车安全管
理条例》规定，“校车驾驶人不得
在 校 车 载 有 学 生 时 给 车 辆 加

油”。校车在加油时应当先让学
生下车，否则可以处200元罚款，
对驾驶人记2分。

 校车遇拥堵不得绕行，否则罚200元记2分
新规规定，“校车运载学生，

应当按照经审核确定的线路行
驶，遇有交通管制、道路施工以
及自然灾害、恶劣气象条件或者

重大交通事故等影响道路通行
情形的除外”。同时还规定，“遇
交通拥堵的，交通警察应当指挥
疏导运载学生的校车优先通行”。

因此，校车行驶过程中遇交通拥
堵，不可以绕行。对驾驶校车运
载学生不按照经审核确定线路
行驶的，可以处200元罚款，记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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